涞源县城镇职工生育保险
1、 事项名称：涞源县职工生育保险备案、结算。
2、 承办部门：涞源县医疗保险管理中心支付二室。
3、 政策依据：《保定市生育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细则》保医保发[2019]28号。 
4、 办理条件：
1、职工连续缴费满3个月未满12个月的，只享受生育医疗费待遇。
2、按0.9%缴费的，连续缴费满12个月以上（不含补缴时间），享受生育津贴待遇。
3、参加生育保险的男职工其未就业配偶，按我市定额补贴标准的50%享受医疗费待遇，不享受生育津贴待遇。
5、 提交材料
1、生育保险备案：身份证或社保卡、生育证、结婚证。
2、 生育津贴申报： 1、诊断证明2、结算票据3、明细汇总4、病历复印件5、社保卡复印件6、生育证复印件7、《保定市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审批表》第二联。8、单位津贴证明和单位对公银行帐号 。
六、办理时间：生育备案即时即办，生育津贴材料核准后30个工作日给予结算。
七、办理地点：涞源县医保中心支付二室 
[bookmark: _GoBack]八、咨询电话：0312-7317205
九、监督电话：0312-7315061
